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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新阳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睿

阳科技”）于 2023年 6 月 6日与辽宁实华化工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辽宁实华”）签订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

醋酸纤维片项目采购管理服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01），

合同金额为最终合同结算总额（暂估 65,000 万元）*70%*3%（暂估

1,365 万元）；于 2023 年 6 月 6日与辽宁实华、沈阳鼓风机集团申蓝

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蓝机械”）签订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

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采购、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（合

同编号：LNSH-202306002 至 LNSH-202306009），合同金额为申蓝机械

设备材料采购费 65,000万元，辽宁实华服务费按照合同编号为 LNSH-

202306001 的上述合同执行，申蓝机械设计、基础建设、设备采购、

安装、施工招标服务费为项目最终合同结算总额*70%*8%（暂估 3,640

万元）;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与辽宁实华、申蓝机械签订《当阳市睿

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醋酐单元土建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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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10），合同金额为申蓝机械采购费

暂定 3,300 万元，辽宁实华服务费按照合同编号为 LNSH-202306001

的合同执行，申蓝机械服务费为最终合同结算总额*70%*8%（暂估

184.8 万元）；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与辽宁实华、申蓝机械签订《当

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醋片大楼

土建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11），合同金额为申蓝机械

采购费暂定 3,400 万元，辽宁实华服务费按照合同编号为 LNSH-

202306001 的上述合同执行，申蓝机械服务费为最终合同结算总额

*70%*8%（暂估 190.4 万元）；于 2023年 9 月 23 日与辽宁实华、申蓝

机械签订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

目污水处理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012），合同金额为

申蓝机械采购费暂定 3500 万元，辽宁实华服务费按照合同编号为

LNSH-202306001 的上述合同执行，申蓝机械服务费为最终合同结算

总额*70%*8%（暂估 196 万元）。 

前述协议签订后，因对协议的履行未达成完全一致意见，睿阳科

技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、2023 年 12 月 16日、2023年 12 月 29

日与辽宁实华、申蓝机械签署了《合同解除协议》，前述《当阳市睿

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采购、施工总承包

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02 至 LNSH-202306009）、《当阳市睿

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醋酐单元土建施

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10）、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

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醋片大楼土建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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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LNSH-202306011）和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万

吨醋酸纤维片项目污水处理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LNSH-2023060012）

已解除完毕，前期支付的款项自协议解除后退回。 

2023 年 12 月 2 日，睿阳科技与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

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采购、

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金额暂估为人民币 65，000 万元。本交易不

属于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情形。 

（二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补充确认签署重大合同》的议案，对睿阳科技与中化二建

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项目采购、施工总承包合同进行补充确认，并将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后生效，

无需其他审批程序。 

（三） 其他说明 

1.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合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.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合同签订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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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

合同相对方: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，注册地为山西省太原市

长风商务区谐园路 9 号，主要办公地点为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

区谐园路 9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贾白冰，注册资本为 300,000 万

元，营业执照号为 91140000110013734W，主营业务为环境工程设

计,建筑行业设计,建筑施工。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合同标的 

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目

各装置的建筑（含装饰装修）、设备、管道、仪表、电气及主要设备

材料的采购、安装工作。 

（二） 主要条款 

《当阳市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醋酸纤维片项

目采购、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金额暂估为含税人民币 65,000 万

元。其中设备购置费暂估含税 32,500 万元，建筑安装工程含主要

材料费暂估含税 32,500 万元。 

四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，有助于实现公

司的持续稳定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。 

本合同的履行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

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对交易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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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积极组织人力、物力保证合同的落实执行，但履行过 

程中可能因项目进展、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合同面临部 

分履行、调整或终止等不确定性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

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湖北新阳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湖北新阳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 月 22日 

 


